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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醫療民事法】

脊椎開刀致殘障案

　醫療傷害賠償 
　　請求權之時效

本件之審級歷程表✽

日期 字號 

2005年11月25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4年醫字第11號判決

2007年09月05日 臺灣高等法院95年醫上字第2號判決

2008年02月21日 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80號判決

2009年12月22日 臺灣高等法院97年醫上更（一）字第2
號判決

2010年12月30日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

2011年11月29日 臺灣高等法院100年醫上更（二）字第1
號判決

2012年06月21日 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930號裁定

* 本文主要就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80號判決及其原審即臺灣高等法院
95年醫上字第2號判決為介紹與評析，其餘判決僅於必要處略作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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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 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80號民事判決

引用法條 民法第125條、197條、227條、227條之1 

壹、事實概要

上訴人A為治療腰痛疾病，於2001年10月30日至被上訴人

甲醫院接受脊椎開刀手術，術後發現非手術部位之腰線下左右

兩側疼痛不止而無法站立，雖經復健治療仍成效不彰，而成為

二肢能障礙之殘障人士。上訴人A乃請求被上訴人甲醫院及操

刀醫生B連帶賠償其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。

貳、判決要旨

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債務人賠

償損害，與依同法第227條之1之規定請求債務人賠償人格權受

侵害之損害，係不同之法律關係，其請求權各自獨立，且其消

滅時效各有規定。後者之請求權，依民法第227條之1規定，固

應準用民法第197條兩年或10年時效之規定；前者之請求權，

則應適用民法第125條一般請求權15年時效之規定。原審謂上

訴人之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，應準用民法第197條兩年

時效之規定，其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，進而為上訴人敗訴之

判決，尚有未合。

參、判決主文

原判決廢棄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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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判決摘要

一、上訴人A（即原告）主張

A於2001年4月間至被上訴人甲醫院門診，由被上訴人醫

師B診治，然醫師B違反醫療法第63條第1項所定之告知義務，

並未向上訴人說明手術原因及成功率及可能發生之併發症之

危險，亦未向上訴人A說明有其他影響較小且併發症風險較低

之復健治療、內視鏡椎間盤手術等治療方法，僅告知上訴人A

須開刀治療，即以「手術同意書」匆促交付上訴人A簽字，使

上訴人A在無從選擇及判斷風險之情況下，同意進行非必要之

高風險手術。上訴人A嗣經安排於2001年10月28日住院，10月

30日由醫師B操刀，為上訴人A裝置脊椎內固定器，挖取上訴

人A之髖骨為骨材，進行「後位減壓手術」、「內固定植入手

術」，上訴人A住院13日後出院，卻發現非手術部位之腰線下

左右兩側疼痛不止而無法站立，邁步則痛楚加劇，上訴人A回

診向醫師B說明上述情形，B僅稱「慢慢會好」，並給予止痛

藥物，而未作任何診療措施，上訴人A於2002年5月間至同院

神經外科看診，診斷時該科訴外人醫師C即診斷上訴人A之症

狀與加裝之內固定器有關，上訴人A再嘗試至住家附近乙診所

做復健治療，經注射類固醇、電療、針灸等，仍效果不彰，最

後經鑑定上訴人A竟成為「二肢能障礙」之殘障人士。上訴人

A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之民法第193條第1項、第191條之3、

第188條第1項、第195條規定，並於二審追加醫療契約不完全

給付法律關係，依據民法第227條、第227條之1等規定，請求

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3,642,760元（包括住院

費7,160元、購買硬式背架費用4,000元、看診支出計程車費及

掛號費計39,600元、未來8年之醫療復健費432,000元、看護費

用2,360,000元、慰撫金800,000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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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上訴人B（即被告）主張

上訴人A主張之損害賠償，自上訴人A於2002年6月20日已

指述被上訴人有醫療疏失，遲至2005年5月19日才提起本件訴

訟，已超過兩年之時效；且本件手術當初係由醫師B按當時醫

療相關法規口頭告知上訴人，取得其同意，並經住院醫師或護

理人員交付手術同意書由上訴人親自簽立，而該手術同意書中

已載明將實施減壓及內固定器手術，不得以嗣後衛生署發布新

格式之手術同意書，作為認定當初被上訴人有無未盡說明義務

之根據。又醫師B是否已盡說明義務，與上訴人A決定接受手

術並無因果關係，而醫師B之醫療行為，完全符合醫療常規而

無任何過失可言，上訴人二肢殘障之結果，亦非其實施手術所

造成。

三、高等法院判決理由

（一）本件上訴人A依侵權行為及不完全給付，請求損害

賠償，其請求權時效均應適用相同期間：

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知有損

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，兩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自有侵權行為時

起，逾10年者亦同，民法第197條定有明文。而民法於1999年4

月21日修正新增第227條之1，明定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，致債

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，準用同法第192條至第195條及第197

條之規定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其立法理由亦明示同一事件所發

生之損害分別適用不同之規定，理論上尚有未妥，故關於同一

事件所生人格權之侵害，不因其請求根據之不同而有相異之效

果。而本件上訴人A係主張其因病就診，因醫療過程之疏失，

致成其身體（人格權）之嚴重傷害，從而，上訴人A即使合併

依不完全給付請求權主張損害賠償，依上開說明，仍應準用民

法第197條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之規定，上訴人

A主張本件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，應適用民法第1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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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之15年通常時效期間，尚非可採。

（二）本件上訴人A損害賠償請求之時效至遲應自2003年

2月7日起算，並於2005年2月6日屆滿兩年時效期間：

經查，本件上訴人A出院後因背痛而主觀認定係手術之

故，即於2002年6月20日去函甲醫院陳情，其函中固曾指述其

於此次手術之後，變成無法行走之半殘之人，腰線背後下方

兩側肌腱瑕疵腫痛，站立無法稍久，外出須靠輪椅代步等症

狀。並指稱本次手術必然存有瑕疵。但具體之傷害程度，並非

明瞭，則上訴人A主張此時其尚不知損害之具體情形，尚屬可

信。惟上訴人於2003年8月19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時，依

其起訴狀所載，係於2003年2月7日經鑑定確認為肢體殘障，於

本院亦重申其於出院後多方求治，至2003年2月7日經醫療鑑定

認定為「二肢體障礙」，則其於此時即已能確定其傷害之程

度，自係知有損害，而其賠償義務人更係自始確知為被上訴

人，則其消滅時效應自斯時起算。

（三）上開時效期間雖曾因起訴而中斷，惟其訴因不合法

經駁回確定，上訴人A復未於6個月內為合法起訴，其時效應

視為不中斷，上訴人A迄2005年5月1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，已

罹於請求權之消滅時效。綜上所述，本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

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，不得再請求，尚屬可

信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

予駁回。

四、最高法院判決理由

惟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債務人

賠償損害，與依同法第227條之1之規定請求債務人賠償人格

權受侵害之損害，係不同之法律關係，其請求權各自獨立，

且其消滅時效各有規定。後者之請求權，依民法第227條之1

規定，固應準用民法第197條兩年或10年時效之規定；前者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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